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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專業基礎整合課程實施辦法 
民國95 年6月14日94學年度第一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2年10月2日第64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104年8月5日第66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0條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專業基礎課程之教學資源，作

更經濟有效的運用，提供學生更具彈性的選課空間，並使各教學單

位開設專業基礎整合課程有所依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基礎整合課程，係指科目名稱及內容相類似之專業

基礎課程，為達到前條整合之效益，由相關教學單位依本辦法相關

規定進行規劃整合後，申請開設之課程。專業基礎課程之範圍由本

校校課程委員會認定之。 

第三條   專業基礎課程之整合應由規劃之教學單位（以下稱召集單位），召集

相關開課單位代表組成整合課程小組，擬訂整合方案，始得提出申請。 

前項召集單位有爭議時，由相關開課單位協商決定，如無法協定，

則由相關開課單位下列指標定之： 

一、其所屬教師近四學期開設該科目之修課人數。 

二、近四學期開設該科目之所屬教師人數。 

 該申請案通過後，召集單位即為該專業基礎整合課程之開課單位，

負責該課程之相關行政業務。 

第四條   前條整合方案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整合前後之開設情形，包括開課單位、科目名稱、修別、學分

數、授課教師、班數、各班選課人數、上課時間及開設學期數

等。 

二、整合後之共同教學大綱。 

三、整合課程小組之運作規範。 

第五條   專業基礎整合課程之開設，應考量下列指標： 

一、二個以上有實際開設申請課程之教學單位同意參與整合。 

二、該科目近四學期之修課學生總人數。 

三、該科目近四學期列為必修科目之教學單位數。 

四、整合後之效益，包括每學期開設班數及提供名額應達以下標準

之一： 

（一）開設二班以上，且平均每班修課人數逾五十人者。 

（二）僅開設一班，但修課人數逾一百二十人者。 

第六條  經依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整合之專業基礎課程，應經本校校課程委

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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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通過之整合課程，續開時無需再提會審議，開課單位並得依審議

通過之班級數作適當之調整，但須符合前條第四款之開課人數標準。 

 校課程委員會每學年應參酌下列指標檢視各專業基礎整合課程之教

學成效，作為得否繼續列為整合課程之參考依據： 

一、班數及各班選課人數。 

二、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三、教學大綱是否依規定時程上傳。 

四、教材是否上傳至專業基礎整合課程網頁。 

第七條   為提供學生更具彈性的選課空間，同一門專業基礎整合課程之各班開

課時段應分散，且排除通識科目時段。 

第八條   專業基礎整合課程之開課單位得於初選時，保障參與整合單位學生

（含修讀雙主修及輔系學生）之選課優先權，以灌檔方式協助加選，

但不得超過該班名額百分之七十五，如有超過者，教務處逕行增加該

班名額，以保障百分之二十五名額提供全校學生選課。加退選時，應

開放全校學生選課。 

第九條   專業基礎整合課程於加退選後，選課學生人數逾七十人者，每超過十

人（不足十人以十人計），其授課鐘點數每學分得增加零點一倍計算，

以增加至實授鐘點數之一點五倍為上限。 

第十條   為確保專業基礎整合課程之教學品質，提升教學效果，校內各相關單

位應配合提供以下教學支援： 

一、優先配給教學助理，並由任課教師協助助理之訓練。 

二、優先安排適用之教室。 

三、於教學發展中心排定課後輔導服務。 

四、設立專業基礎整合課程網頁，由開課單位提供教學大綱、教學進

度、自我學習平台等相關訊息。 

五、教務處提供開課單位業務費，作為開課單位製作相關網頁、影音

資料、輔助教學及彙整各班教材上傳之相關人力支出使用。業務

費發給標準及金額由教務處審酌該學期開班數、教材上傳完成度

等指標及當年度經費另行公告。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之決議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